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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禺区常务副区长黄卡、 碧桂园集
团执行董事、副总裁宋军、广东省行业协
会联合会会长龚少林、 华润电力华南大
区副总经理韦丹分别在签约活动上致
辞。

黄卡常务副区长在致辞中对本次签
约活动表示热烈的祝贺。 他指出， 近年
来， 番禺作为首批 “国家智慧城市试点
区”，依托万博汉溪长隆片区、广州南站
商务区、 广州大学城—国际科技创新城
等重大发展平台，在思科、YY、小米信息
等互联网龙头企业的强力带动下， 经济
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在 2018 年度
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中排名第十， 全国
投资潜力百强区中排名第五， 已成为广
州乃至粤港澳大湾区极具投资活力与发
展潜力的区域。 自 2017 年思科（广州）智
慧城动工以来，在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
和上级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番禺区携手
思科公司、 碧桂园集团， 扎实推进思科
（广州）智慧城项目开发建设和招商引资
工作。 截至目前，已成功引进 30 多家思
科合作伙伴企业，创造税收超过 5 亿元。
“今天，我们将共同见证思科（广州）智慧

城招商引资工作又一阶段性重大成果，
怡亚通、华润电力、海富国金、韩国 LS 集
团等一批新的重点合作项目正式签约落
户，这必将为思科（广州）智慧城增添新
动能，注入新活力。 ”

常务副区长还在致辞中强调，2020
年 6 月，思科（广州）智慧城将正式开园，
番禺创新发展的巨大潜力将进一步释
放。 希望思科公司与碧桂园集团立足新
起点、开启新事业，在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健康、人工智能、能源环保等领域大
力引进更多优质项目； 希望新签约的各
位企业家朋友坚定发展信心、 弘扬禺商
精神， 增强创新发展能力和市场开拓动
力，抢抓新一轮发展先机，为番禺经济高
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希望各级领导和上
级部门一如既往地关心、 支持番禺经济
社会发展。 番禺区将秉承开放、合作、共
赢的发展理念， 积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
关系，竭诚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创造最
舒适的城市生活、 提供最优质的政务服
务，为企业落户、产业落地、民营经济蓬
勃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保障， 与落户企
业共建共享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果。

思科（广州）智慧城又有 22项目签约落户
�为加快推进思科（广州）智慧城项目的招商引资工作，22 日，广州市番

禺区政府联同思科（中国）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及广州碧科智城开发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举行思科（广州）智慧城招商项目签约活动。

碧桂园集团执行董事、副总裁宋军
在致辞中表示，思科（广州）智慧城是作
为广东省重点建设项目， 由两大世界
500 强企业思科公司和碧桂园携手打
造，项目集“产、学、研、商、城“为一体，
集办公、商业、星级酒店、公寓及住宅等
多种业态于一身，未来将打造成为在全
国范围内具有示范效应和产业拉动作
用的智慧城市样板。 目前，思科（广州）
智慧城由番禺区政府、思科公司及碧桂
园集团三方联合开展招商。 未来，华润

电力、韩国 LS、莱蒙、深圳怡亚通等巨
头，都将在这里开展智慧能源、智慧运
营、智慧 5G 等合作，为思科（广州）智
慧城的提速建设注入新动力、 新血液、
新能源。

签约活动上， 莱蒙集团智慧零售商
业综合体及产业社区，鸿骏集团区域总
部及智慧饭堂， 怡亚通综合商业平台，
海富国金分公司，思科智慧城区域集中
供冷能源站，韩国 LS 集团华南区域中
心等 22 个项目签约落户。 （丁灿）

明年 6月思科智慧城将正式开园

将打造成全国智慧城市样板

关键词 人格权
拟进一步明确人格权范围

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 侵权责任编
草案三审稿 22日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其中人格权编草
案三审稿进一步明确了人格权范围。

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三审稿中对人
格权的定义予以界定： 人格权是民事主
体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
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
权等权利， 并将关于民事主体人格权受
法律保护的规定单列一条。

近年来，各地宾馆、民宿、试衣间等
场所针孔摄像头偷拍事件屡有发生，引
发公众担忧。 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三审
稿将“隐私”的定义修改为“自然人不愿
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 私密活动和私
密信息等”，并增加规定：除法律另有规
定或者权利人同意外， 任何组织或个人
不得搜查、进入、窥视、拍摄他人的住宅、
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同时，草案三审稿
将“电子邮箱地址”和“行踪信息”纳入个
人信息范围。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二次会议在京举行
审议的草案涉及诸多重磅民生议题

关键词 药品
拟明确药品质量首负责任制

药品质量出了问题，已经吃了药
的消费者找谁维权？ 22 日提交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的药品管理法修订草案拟明确药
品质量首负责任制，即谁先接到受害
人赔偿请求，谁先行赔付。这意味着，
“药品质量问题发生后， 用药者能尽
快找到一个责任主体请求赔偿，方便
群众迅速解决纠纷。”值得注意的是，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此次也被纳入
质量首负责任制的主体范围中。

药品违法行为将明确界定
现行法律对假药、劣药范围界定

比较宽泛，不便于精准惩治。 药品管
理法修订草案， 明确界定了假药、劣
药的范围。 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中，
对原 “按假药论处”“按劣药论处”情
形中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禁止
使用的药品，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
产、进口的药品，必须检验而未经检
验即销售的药品，使用必须批准而未
经批准的原料药生产的药品，使用未
经批准的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
和容器生产的药品单独作出规定，明
确禁止生产、进口、销售、使用这些药
品，并从严规定处罚。

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提出，未经
批准进口少量境外已合法上市的药
品，情节较轻的，可以减轻处罚；没有
造成人身伤害后果或者延误治疗的，
可以免予处罚。

综合新华社电 8 月 22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在京举行，继续审议药品
管理法修订草案和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侵权责任编草案等，首次审议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草
案。 草案中涉及的药品管理、个人隐私、高空抛物等民生议题引发公众关注。

关键词 高空抛物
明确高空抛物坠物责任

近年来， 各地高空抛物坠物事
件频发，“头顶上的安全”令人忧心。
为此，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三审
稿明确：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
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
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针对司法实践中侵权人认定难
导致“一人抛物全楼赔偿”的问题，
草案三审稿规定， 有关机关应当依
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 经调查难
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 才适用由可
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的
规定。 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
偿后发现侵权人的， 有权向侵权人
追偿。

草案三审稿还强调， 建筑物管
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
防止此类情形的发生； 未采取必要
的安全保障措施的， 应当依法承担
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关键词 资源税
资源税法草案二审
加快落实“税收法定”

资源税法草案 22 日提交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会议听取
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周光权作的关于资源税法草案审议结
果的报告。 周光权说，为落实税收法定原
则，规范资源税税制，制定资源税法是必
要的，草案经过审议修改，已经比较成熟。

这次系草案第二次提交最高立法机
关审议，释放出我国税收法定进程加速的
重要信号。草案二审稿将征税范围的表述
由 “开采本法规定的矿产品或者生产盐”
修改为“开发应税资源”；同时明确，应税
资源的具体范围，由本法所附《资源税税
目税率表》确定。根据草案二审稿，国务院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依照本法
的原则，对取用地表水或者地下水的单位
和个人试点征收水资源税。征收水资源税
的，停止征收水资源费。此外，草案二审稿
增加规定，对开采稠油、高凝油以及三次
采油，相应减征资源税。


